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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註冊處 

建造業工人註冊申請表（郵寄續期專用） 
  
 

填表須知：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填表前請詳閱【郵寄續期須
知】及下列之聲明。 

2. 請用中文填寫所有項目，填寫
英文姓名時除外。 

3. 請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或墨
水筆填寫本表格。 

4. 請在適當  內加上「」。 

 
1. 你向建造業議會〔「議會」〕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指的

個人資料，只會用於相關議會之活動。 
2. 為讓你得知最新的議會活動和行業內發展情況，議會將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

的姓名、電話號碼、郵寄和電郵地址，將有關訓練課程、測試、註冊、活動項目、
議會工作和建造業其他方面的最新資訊提供給你。 

3. 你可選擇是否同意接收上述資訊。若不同意的話，請於下列有關拒收資訊一欄之空
格內加上「」號。 

4.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的個人資料。有關申請須以書面向建造業議會提出,地址為
九龍觀塘駿業街56號中海日升中心38樓。 

  本人不同意日後接收由建造業議會發出有關議會活動和與建造業相關的資訊。 

(1)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必須與申請人香港身份證內所列的相同）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地區：  

 

 住所電話：  聯絡電話：  

 申請人是否受限制在香港逗留或從事工作：   

 否 (本人是  香港永久性居民； 單程證持有人；或  其他 (請註明)：                       ) 

 是(護照/旅遊證件編號：  證件簽發國家：    簽證到期日：      /     /    ) 
     (年)    (月)   (日) 

(2) 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平安咭）資料(平安咭即修畢《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香港法例第59章第6BA(2)條所

指的安全課程而獲發的有關證明書，或按第6BA(4)條獲豁免修讀有關課程而獲發的證明書) 

 平安咭編號：  發咭機構：  有效期至：        /     /      
     (年)     (月)    (日) 

(3) 本人 願意／不願意 統一『工人註冊證』及『平安咭』的有效期。／不適用  

「統一到期日」（衹適用於新申請／續期註冊及平安咭有效期最少有18個月,詳情參閱郵寄續期須知第6項。

願意「統一到期日」的工友，若平安咭過期，仍須辦理平安咭續期。） 

(4) 本人欲申請註冊為  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或半熟練技工(包括臨時註冊) (請在背頁填寫詳情) 

 註冊普通工人 (不需填寫背頁的表格) 

(5) 親身到下列工人註冊服務點領取建造業工人註冊證：(詳細地址請參閱【郵寄續期須知】) 

   九龍灣 青衣 南昌      上環  
 

申請人聲明  
1. 本人確認已清楚閱讀申請表內所載一切資

料和【郵寄續期須知】 
2. 本人聲明本人在申請表內所提供的一切資

料及提交的文件，盡本人所知均屬真確無
訛，並知道倘若明知而故意虛報資料或作
出虛假陳述，即屬犯罪，申請即屬無效。 

3. 本人亦授權註冊處向有關的資歷簽發機構
索取及核實本人的資歷資料。 

 

申請人簽署：  

日期：  

  
 

 

 

 

此欄供註冊處人員填寫 

申請編號：  表格審核人員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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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註冊的類別及所持資歷 (如申請註冊為「註冊普通工人」則不需填寫此項) 

 註: (a) 所有獲註冊工種分項的相關資料會儲存在註冊證的電腦晶片內，但由於註冊證背面可列印的位置有限，註冊處只能按以下排序盡可能列印出申請人獲註冊的工種分項，
故申請人在填寫工種資歷前，需小心考慮有關先後次序。 

   (b)  註冊證上所列印的工種分項的第一項為申請人主要從事工種，申請人如具有申請註冊為「註冊熟練技工」(大工)的資歷，主要從事工種分項將從大工的工種分項中選出。 
  (c) 如申請多於一項工種分項的註冊(包括臨時註冊)，申請人應在此申請表一併提出所有有關申請。 
  (d) 如以下表格的位置不敷應用，申請人可在另一申請表接續填寫。 

甲． 申請「註冊熟練技工」的資料 

項目 工種編號 工種分項或行業名稱 證書名稱 證書號碼 簽發機構 
簽發日期 

(年/月/日) 
有效期至 

(年/月/日) 

        

        

        

        

        

        

        

 

乙． 申請「註冊熟練技工（臨時）」的資料，須同時提交PR1表格。按法例規定，總年資計算至2005年12月29日。 

項目 工種編號 工種分項或行業名稱 獲證明親自進行該工種分項工作總年資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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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申請「註冊半熟練技工」的資料 

項目 工種編號 工種分項或行業名稱 證書名稱 證書號碼 簽發機構 
簽發日期 

(年/月/日) 
有效期至 

(年/月/日) 

        

        

        

        

        

        

        

 

丁． 申請「註冊半熟練技工（臨時）」的資料，須同時提交PR1表格。按法例規定，總年資計算至2005年12月29日。 

項目 工種編號 工種分項或行業名稱 獲證明親自進行該工種工作總年資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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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續期須知 
 

1. 申請人可於註冊期滿日期前的 6 個月內，以郵寄方式遞交續期申請 。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請寄往： 

九龍觀塘 駿業街56號 中海日升中心38樓 建造業議會 工人註冊處 

2. 領取註冊證的工人註冊服務點如下：  

地區 地址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及日 

九龍灣 
大業街 44 號 建造業議會 九龍灣訓練中心

地下 （港鐵九龍灣站 A 出口） 

上午 9 時至 下午 7 時 

公眾假期 休息 

上午 9 時至 下午 5 時  

公眾假期 休息 

南昌 
港鐵南昌站大堂 6 號舖 

（站內 D 出口閘機對面） 

青衣 
港鐵青衣站 機場快線 U2 層 12 號舖 

（非入閘區大堂） 

上環 
干諾道中 133 號 誠信大廈 20 樓 

2001 室 （港鐵上環站 C 出口） 
休息 

3. 續期所需文件包括：  

(1) 有效平安咭的副本（由申請當日起計的剩餘有效期須最少有 30 天 ）； 

(2) 註有有效期限的資歷證明文件如電工牌、車牌 、機械操作證等的副本 （由申請當日起計的剩餘有效期須最少有 

30 天）； ) 

(3) 如申請人並非香港永久居民，須提交單程證或護照的副本（有申請人資料及有效簽證的頁面）；及 

(4) 貼上足夠郵費的回郵信封。  

4. 申請人須在上述 (1) 至 (3) 項文件簽署證明是真確副本， 並連同申請表寄往建造業議會。  

5. 如申請任何工種分項的註冊所遞交的資料不全，該工種分項的註冊申請將不獲處理。  

6. 「統一到期日」安排只適用於新申請及續領正式註冊證，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1) 任何臨時註冊； 

(2) 持工作簽證留港工作；  

(3) 因增加或改變工種分項而須重新發出註冊證；  

(4) 補領註冊證；  

(5) 更新資料；及  

(6) 平安卡有效期少於18個月。  

7. 註冊處在收齊有關申請文件後，會使用申請人提供的回郵信封寄回「領取註冊證通知信」，信內註明領取日期。一般會

在 14 個工作天內向申請人發出註冊證。  

8. 註冊證有效期正常為五年，續期申請費用為 HK$100。如申請人就其中一項申請持有與該申請的工種分項有關的資格，

並且為《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條例》)附表1第6欄內所列的「其他資格」，則只需繳付上述費用的半費。有關費用

須於到取註冊證當天以現金或八達通繳付。  

9. 續期申請費用一經繳交，不能轉讓。不論申請成功與否或中途撤銷申請，一律不獲發還。  

10. 註冊處會向有關資歷簽發機構查核申請人所填報的資歷，如有關機構向註冊處回覆有關資歷存疑，註冊處將會通知申請

人有關註冊申請可能會因此而被取消。  

11. 所有註冊工種分項的資歷資料會儲存在註冊證的電腦晶片內，但由於註冊證背面的空位有限，註冊處只能按申請人填寫

的排序盡量列印出申請人已註冊工種分項。  

12. 申請人可因應註冊主任就接納及拒絕註冊申請、註冊期滿、註冊續期或註冊的取消所作出的決定，在該項決定作出後的

兩個星期內，按指定格式以書面向覆核委員會提出對該項決定作覆核的要求。  

13. 如有實際需要，申請人可在指定表格簽署授權他人代領註冊證，代領人須向註冊處職員出示申請人身份證副本 、有效

平安咭及資歷證明文件的正本、授權書及代領人的香港身份證正本，並簽署代領文件及「申請人確認資料記錄」。 

14. 根據《條例》，註冊建造業工人的姓名或地址如有改變，須於改變後的一個月內以書面將該項改變通知註冊主任。  

15. 根據《條例》，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將註冊證出售或要約出售、借出、給予或交予另一人，或放棄管有註冊

證而將它轉予另一人，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3級罰款。 

16. 倘若註冊建造業工人從事的工作同時受其他法例規管，除了要遵守《條例》外，亦須同時按該(等)法定規定進行。 

17. 建造業議會已在其網頁 (http://www. cic.hk)提供載有已註冊的建造業工人的名冊，以供公眾免費查閱。  


